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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73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7_A8_8E_c46_573987.htm 受理 根据审查结果在7日内作出

受理或不予受理的裁定。原告对不予受理的裁定不服的，可

在接到裁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，上

一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为终局裁定。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

，应当先予受理。 根据规定，对下列情形，应当裁定不予受

理.已经受理的，裁定驳回起诉：(1)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

权限范围的.(2)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.(3)起诉人错列

被告且拒绝变更的.(4)法律规定必须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、

代表人为诉讼行为，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、代表人为诉

讼行为的.(5)由诉讼代理人代为起诉，其代理不符合法定要求

的.(6)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.(7)法律、法规规定

应当先申请复议而未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.(8)起诉人重复

起诉的.(9)已撤回起诉，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.(10)诉讼标的

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.(11)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

。 另外，受诉人民法院自收到起诉状之日起7日内既不立案

，又不作裁定的，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起诉

。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予以受理，受

理后可以移交或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，也可以自行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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